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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在海域划界中的效力问题 

李良才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海域的划界均以领海的划界为基础。领海基线决定领海的宽度，依次决定毗连区、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而基线的确定取决于基点的选择。“连点成线”是最基本的方法。而选择基点的过程中不

可回避的是岛屿的影响力。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的岛屿制度不尽完善，缺失了岛屿对划界效力的规定。因此，
国际法院等国际裁判机构在个案中发展和丰富着岛屿制度的内涵，基本形成了“完全效力说”“半效力说”及“零效力说”。

我国在北部湾湾外、东海、南海有争议海域的划界争端，需要考虑各个相关岛屿在个案中的特殊情况，并结合国际海域划界

法律加以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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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在绝大多数国家间发生法律约束力，现代

海洋法对岛屿制度的构建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

度。比如，《公约》第１２１条规定：“１．岛屿是四面环

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２．
除第３条另有规定外，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

的规定加以确定；３．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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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不

过，《公约》对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未

作明文的规定。从联合国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

法庭受理的一些海洋划界案件的判决意见中不难

发现，海洋划界中经常出现岛屿对划界结果的干

扰，使国家间海洋划界成为一件扑朔迷离的工作。

因此，对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探

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分析既有的研究文献，当前的研究存在以下不

足：（１）实证法上的研究过于肤浅，仅停留在条文诠
释和评述层面，没有恰当地将国际岛屿制度、中国

立法及与中国有海洋领土边界争议的国家的立法

综合起来进行探讨，使人无法厘清在海洋法公约的

框架下各相关国家在划界时是如何判断岛屿的作

用的；（２）对最近５年内国际法院新判决的海洋划
界案件的判决理由与依据，研究的太少，比如２００９
年２月国际法院新发布了罗马尼亚与乌克兰在黑
海中的海洋划界争端案的判决书，［１］但国内学者对

之作出评论的不多，学者们对有关岛屿对划界结果

的影响问题关注不够。事实上，国际法院及仲裁机

构在海域划界案中对岛屿效力的分析与归纳，是对

岛屿制度的学理解释和实际运用，能够为我国南海

海域划界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岛屿对海域划界的效力本质上指的是在领海

基点的选择上岛屿应当拥有怎样的法律地位。根

据既有的国际海域划界案例中对岛屿效力的裁判

来看，基本上有三种情形：一是认可岛屿对海域划

界的“完全效力（ｆｕｌｌ－ｅｆｆｅｃｔ）”，也即岛屿可以作为
备选的基点；二是“半效力（ｈａｌｆ－ｅｆｆｅｃｔ）”，为了实
现海域划界的公平结果，仅赋予岛屿有限的效力；

三是“零效力（ｚｅｒｏ－ｅｆｆｅｃｔ）”，也即根本就不考虑岛
屿作为基点。

　　一　海峡群岛在大陆架划界中的效力

在国际海域划界案中考虑岛屿效力问题时，往

往是若要适用“特殊情况规则”则将岛屿作为考量

因素之一。如在英法大陆架划界争端案中，英国和

法国均系１９５８年《大陆架公约》的成员国，因此，公
约第６条所规定的“等距离线———特殊情况规则”
应适用于本案。国际法院评论说，这条总括性的原

则事实上表达了这样一条普遍性的规则：“若当事

国达不成划界协定，大陆架发生相邻关系的国家间

的大陆架界线应以公平原则决定”。划界方法的选

择（等距离线或任何其他方法）取决于个案的相关

情况。事实上国际习惯法和１９５８年公约遵循的一
条基本规范是，海域划界应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

在英－法大陆架划界争端案中为了追求公平的划
界结果，国际法院充分地考虑了与海峡群岛有关的

“特殊情况”，使法院有正当理由拒绝采纳联合王国

提出的正中线划界法，转而采取其它方法。之所以

会引发这个问题是因为英国所拥有的群岛均十分

接近法国的海岸，如果赋予海峡群岛完全效力，将

实质性地缩减法国大陆架的范围。这样会产生不

公平的结果。另外，国际法院还考虑了斯奇丽小岛

的影响。不过，在划分大西洋海域时国际法院仅赋

予其“半效力”。国际法院的理由是，公平所追求的

目标是适度地减少因英国大陆架的特殊情况导致

的比例失调的后果，因为英国海岸有点狭长，由此

在大西洋中形成的大陆架上有相当大的突起部分。

从英－法大陆架划界争端案中国际法院对海
峡群岛和斯奇丽小岛的处理方式不难发现，岛屿到

底能够发挥怎样的影响，取决于三个条件：（１）国际
法院对划界方法的选择；（２）个案中岛屿的位置；
（３）海岸线的曲折程度。

　　二　科尔肯纳岛在大陆架划界中的效力

在突尼斯诉利比亚大陆架划界争端案中国际

法院以国际习惯为依据判决争端。因为突尼斯和

利比亚均不属于１９５８年《大陆架公约》的成员国。
国际法院强调：“划界程序中满足公平原则具有最

重要的意义”。自然延伸的概念到底能够发挥多大

的作用，应依据个案情形而定。总体来说，自然延

伸为划分大陆架的首要原则。但是，它毕竟与满足

公平原则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在处理科尔肯纳

岛的地位时，国际法院采取的也是“半效力原则”。

法院强调的是，每一起大陆架划界争端都自己的特

点，需要考虑其特殊情况。虽然国际法院指出，在

适用大陆架划界相关的原则与规则时“不应该过度

机械化、概念化”，但是充分考虑个案的特殊情况，

是必要的。国际法院所持的两个观点：一是“原则

从属于目标”；二是“原则的适用要根据它们对于实

现公平结果的适当性进行选择”，均引起了诸多批

评。因为它推翻了国际法院在１９６９年北海大陆架
划界争端案中业已确立的对公平原则的适当限制

规范，由此破坏了划界结果的可预见性。国际法院

大法官格罗斯（Ｇｒｏｓ）就突尼斯诉利比亚大陆架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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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争端案发表的异议意见指出，基于对案件事实的

主观评价，而不考虑海域划界法律的规定，要实现

公平的结果，是“有危险的”。

根据国际法院处理科尔肯纳岛在划界中作用

的理由，我们发现：（１）公平原则要受到一定的限
制，过度依赖国际法院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评

价，难以实现个案的公平；（２）岛屿的地位具有不确
定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岛屿本身的特殊情况所致；

另一方面由于对同一事实，不同的裁判者会得出不

同的结论。如国际法院大法官格罗斯（Ｇｒｏｓ）针对
突尼斯诉利比亚大陆架划界争端案就发表了自己

的不同意见。

　　三　黑海大陆架划界争端案中各类岛屿的
效力

　　２００９年２月国际法院公布了罗马尼亚诉乌克
兰黑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案的判决书。

判决书内容丰富，涵盖了国际法院管辖权、既有划

界协定的可适用性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

问题、国际法院对划界方法的选择等。其中特别讨

论了萨卡林半岛、茨安卡岛、库班斯基岛及蛇形岛

等是否可以作为构建临时性等距离线的基点问题。

１．萨卡林半岛和茨安卡岛的完全效力。在黑
海海域中罗马尼亚与乌克兰间既有毗邻海岸又有

相对海岸，为了分别确定两类海岸上的基点，国际

法院在审查罗马尼亚与乌克兰各自递交的书面陈

述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相关岛屿作为基点的可选

性。其中萨卡林半岛虽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意义上的“岛屿”，但是由于它的存在干扰到基

点的选择，因此，本文也将之作为探讨的对象。

关于萨卡林半岛是否应该作为备选的基点之

一，乌克兰提出了质疑。乌克兰将萨卡林半岛描述

为一个沙堆。然而，国际法院注意到，萨卡林半岛

性质上是一片陆地，属于罗马尼亚陆地领土之一部

分，也即罗－乌两国对萨卡林半岛即使遇到高潮也
永久露出水面的特征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萨卡林

半岛在地貌学上的特征及其沙土性质丝毫不影响

该半岛的自然地理要素。自然地理因素与海域划

界密切相关。基于上述理由，国际法院认为，为了

建立临时性等距离线的目的，利用萨卡林半岛上的

基点（北纬４４°５０′２８″和东经２９°３６′５２″），不失为妥
当的做法。而这个被选中的基点恰好与罗马尼亚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６条通报的基点位置

吻合。国际法院最后得出结论说，它将利用萨卡林

半岛作为罗马尼亚海岸上的基点之一。

国际法院在查明并确定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毗

邻海岸上的基点时认为，在这第一部分海域利用乌

克兰一方的茨安卡岛之东南尖角作为基点，是最妥

当不过的了。国际法院的理由是，茨安卡岛所在的

位置很突出。因为在这片毗邻海域，茨安卡岛是乌

克兰海岸上最突出的点。

２．塔尔汗库特和科赫海角的完全效力。国际
法院在考虑罗－乌相对海岸上的基点时，从塔尔汗
库特海角（ＣａｐｅＴａｒｋｈａｎｋｕｔ）开始。该海角位于克
里米亚半岛上，与罗马尼亚隔海相望，是最向海的

一个点了。克里米亚海岸在这里陡然突起，其形状

使这个海角成为一个适当的相关的基点。科赫海

角（ＣａｐｅＫｈｅｒｓｏｎｅｓ）是位于克里米亚海岸上的另一
个点，于此，陆地向海延伸，也是显著地向外凸起，

尽管突起程度不如塔尔汗库特海角明显。这种自

然形状足以使国际法院有理由选择它作为相关基

点。所以，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说，它将利用塔尔汗

库特海角（北纬４５°２０′５０″、东经 ３２°２９′４３″）及科赫
海角 （北纬４４°３５′０４″、东经 ３３°２２′４８″）作为乌克兰
海岸上的基点。

３．蛇形岛的零效力。在建立临时性等距离线
时，是否应当考虑选择蛇形岛作为基点之一？罗马

尼亚与乌克兰各执一词。罗马尼亚辩称，在建立临

时性等距离线时根本不应考虑蛇形岛的基点地位。

它提出了三点理由：（１）蛇形岛只是一块岩礁
（ｒｏｃｋ），根本不能够供人类居住，也不具备维持该
岛屿自身经济生活的能力。所以，应当“按照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２１（３）条的规定，不得
拥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２）罗马尼亚当年向
联合国递交其领海基线的坐标时根本就没有提及

蛇形岛；（３）蛇形岛若作为基点将会导致罗马尼亚
海岸线被过度扭曲。

乌克兰则辩称，建立临时性等距离线所需要的

相关基点应该位于罗 －乌两国测算各自领海宽度
的基线上。因此，在罗马尼亚海岸上乌克兰使用的

是苏丽娜大坝及萨卡林半岛上的基点；在己方海岸

上乌克兰要求利用“蛇形岛上以及科赫海角尖端处

的点为基点”。然而，乌克兰却表示，罗马尼亚利用

位于苏丽娜大坝向海一面的尖端处上的基点，将对

罗马尼亚所称的临时性等距离线产生巨大的影响。

乌克兰还考虑到，“人工建造的突起结构在建立临

５７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总第１０２期）

时性等距离线时可被赋予完全效力而自然结构（如

蛇形岛之类的岛屿）可忽略不计的观念，与正确适

用法律的原则不符，也违反了公平原则”。乌克兰

坚持认为，由于蛇形岛拥有自己的海岸，由此得出

的结论必然是它有自己的基线。据此乌克兰主张

在该基线上的各个基点可被用于绘制临时性等距

离线。与罗马尼亚的主张相对立的是，乌克兰指

出，正常基线，也即沿岸低潮线不必向联合国通报，

而直线基线必须通报。所以，乌克兰辩称，鉴于蛇

形岛靠近乌克兰的陆地领土，应该清楚明白地考虑

将之作为相关基点之一。它还提醒说，环绕蛇形岛

的领海带有一部分与同乌克兰陆地领土相连之领

海海域发生重叠关系。因此，“这座岛屿就是通常

所称的沿岸岛屿”。

国际法院对此发表评论说，不乏以下情形：沿

岸岛屿已经被视为一国海岸之一部分；当海岸是由

若干小岛聚集而成时，尤其如此。当这些小岛被视

为构成争端当事国一方的海岸线之组成部分时，那

么，它们的低潮线上的点也有被采纳为基点的情

形。如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７日公布的厄立特里亚诉也
门海域划界仲裁案裁决书中，国际仲裁机构即是采

取这种做法的。［２］

２００９年２月３日国际法院判决称，蛇形岛是一
座孤岛，距离大陆有２０海里远，不属于构成乌克兰
“海岸”之众多小岛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强行将蛇

形岛算作海岸的相关部分会导致乌克兰海岸线上

增加了无关的因素；其后果是司法行为对海岸的地

理状况进行了人为的重塑。这样做，既得不到国际

海洋法的支持又不会为国际海域划界实践所认可。

因此，国际法院说，蛇形岛不得被视为构成乌克兰

海岸结构之组成部分。基于此，国际法院认为选择

蛇形岛上的基点用于构建划分罗 －乌海岸的临时
性等距离线是不妥当的。［３］换言之，“蛇形岛不得对

本案划界发生任何效力，仅可以主张１２海里的弧
形带作为该岛的领海”。也就是说，“零效力说”适

用于蛇形岛。［４］

岛屿在个案中到底具有的怎样的地位？对划

界结果将发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

于岛屿本身的特点与类型。岛屿要对海岸相邻或

相向国家间划定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外部界

限发生影响，关键在于岛屿是否具备基点的意

义。［５］如果在基点的选择过程中岛屿被选定为基点

之一，显然，岛屿将对基线的整体走向发生一定的

影响，成为“有完全效力的岛屿”。如果岛屿未被选

定为基点，则它将对基线的整体走向不发生任何的

影响，成为“零效力的岛屿”。根据上述各个岛屿在

实际划界中的作用可知，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是，

岛屿在被选定为基点之后，并不被全部作为基点，

而是岛屿的某一个侧面被选择为基点，而另一侧面

则不被用作基点，这样岛屿同样可以对基线的走向

发生一定的影响，成为“仅具半效力的岛屿”。［６］在

我国南海海域中存在若干个岛屿，如何充分地利用

这些岛屿的影响，使基线走向产生对我国有利的结

果，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参考文献：

［１］李良才，颜云榕，卢伙胜．罗马尼亚诉乌克兰黑海海域
划界案的判决：依据与启示［Ｊ］．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２０１０（１９）：９８－１１８．

［２］ＬＬＨ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Ｇｉｖｅ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ＴａｋｅｔｈＡｗａｙ
［Ｊ］．ＩＣＬＱ，１９８４（３３）：８２５－８２６．

［３］Ｙｕｓｃｈｅｎｋｏ．Ｕ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ｃｋＳｅａＳｈｅｌｆ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ｋｒａｉｎｅ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ｉａＪｕｓｔ［Ｊ］．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Ｎｅｗｓ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０９（２）：１０７
－１０８．

［４］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ｅａ
（Ｒｏｍａｎｉａｖ．Ｕｋｒａｉｎ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１１－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ｊ－
ｃｉｊ．ｏｒｇ／ｄｏｃｋｅｔ／ｆｉｌｅｓ／１３２／１４９８７．ｐｄｆ．

［５］张艾妮．中国因素对马来西亚新海洋安全观的影响
［Ｊ］．湖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８６－９２．

［６］刘玉贤．《罗马规约》与国家主权的博弈 ［Ｊ］．湖南警察
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３）：９４－９９．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６７




